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 

 

 

 

 

 

 

法觀人‧判解集 NO.77    
 

  

  

 20 

刑事法判解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誣告罪和偽證罪兩罪在實體法上之關係 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56號刑事判決 

 

【實務選擇題】 
 

甲向地檢署誣告乙涉犯傷害罪嫌，檢察官起訴乙涉犯傷害罪嫌後，甲復以證人

身分到法院作偽證，嗣經法院判決乙無罪確定。乙想要控訴甲犯誣告及偽證犯

行。依最高法院之見解，下列敘述，何者正確？ 

(A) 乙得對甲犯誣告罪嫌提出告訴，但不得對甲犯偽證罪嫌提出告訴 

(B) 乙不得對甲犯誣告罪嫌提出告訴，但得對甲犯偽證罪嫌提出告訴 

(C) 乙向檢察官告訴甲犯誣告罪嫌後，翌日得再對甲犯偽證罪嫌提出自訴 

(D) 乙向檢察官告訴甲犯偽證罪嫌後，翌日得再對甲犯誣告罪嫌提出自訴 

答案：A 
 
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，其存在之目的，在於避免對於

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，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，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

為，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、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、所侵害之法益與

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，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。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

一性，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，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

侔，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。故行為人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，

並於檢察官偵查或法院審理該誣告案件時，同時以證人身分，就與案情有重要關

係之事項，供前或供後具結，而為相同之虛偽陳述，因該偽證與誣告行為均係侵

害國家司法權正確行使之法益，並俱以虛偽陳述為犯罪之主要內容，僅因陳述時

之身分不同而異其處罰。且告訴人之指訴乃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，如就與待證事

實有重要關係之親身知覺、體驗事實陳述時，即居於證人之地位，應依刑事訴訟

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具結，其供述證據始具證據能力。足認誣告行為人所為偽證

行為係為實現或維持其誣告犯行所必要，二罪間具有重要之關連性，從行為人主

觀之意思及所為之客觀事實觀察，依社會通念，其偽證與誣告間自具有行為局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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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同一性，法律評價應認屬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較為適當，而偽證既係在於實

現或維持誣告犯罪所必要，自應依想像競合犯規定，從情節較重之誣告罪處斷

（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2449號判決要旨可參）。 

【爭點說明】 

對於誣告罪和偽證罪應如何競合，學說上容有爭議，主要的學說有以下幾種： 

1. 數罪併罰說：主要是因為誣告和競合可明顯看出是數個行為，且侵害的是數

個法益，故本就應依刑法之數罪併罰處理。 

2. 與罰之前後行為說：有學者認為此屬於與罰之前後行為的問題，屬於數行為

但侵害的是同一法益。 

3. 想像競合說：此說為目前多數之實務見解，依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07

號判決之見解，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案件，告訴人於該

案偵審中，先後所為虛構事實之陳述，屬遂行誣告之接續行為。該項陳述，

如有經檢察官或法官以證人身分傳訊而具結之情形，即屬一行為同時觸犯誣

告與偽證罪名，應依想像競合犯規定，從情節較重之誣告罪處斷。 

4. 本文採第三說，兩罪屬於想像競合之關係，訴訟法上屬於裁判上一罪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刑法第168、169條 


